
「臺北市申請複測都市計畫樁及繳納重建樁位工料費

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使都市計畫樁位複測費用及

都市計畫樁位、控制點重建工料費之收費標準有所依循，

於九十一年二月六日訂定發布「臺北市申請複測都市計畫

樁及繳納重建工料費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嗣本

標準分別歷經九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一００年十月二十四

日二次修正發布。 

考量本標準係規範都市計畫樁位複測費用及樁位、控制點

之重建工料費用，經參考本府關於收費標準之規定名稱體

例，修正本標準名稱為「臺北市都市計畫樁位複測費用及

重建工料費用收費標準」。又本標準共計九條，其中因現行

條文第三條與第四條整併為修正條文第三條、現行條文第

五條條次遞改為修正條文第四條、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一項

前段與第七條整併為修正條文第五條、現行條文第六條第

一項後段另列為修正條文第六條、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二項

另移列為修正條文第八條，另為明定實地樁位已滅失而需

申請恢復樁位者，應繳納規費及規費之計算依據，爰增訂

修正條文第七條，是本次修正後本標準全文計十條，修正

重點說明如下： 

一、 為使本標準性質明確，增訂本標準部分規定係依規費



法第十條第一項與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第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授權

訂定，部分規定係依職權訂定之相關文字。（修正條

文第一條） 

二、 參考本府法制作業體例，首次提及機關名稱以全名稱

之，爰將現行條文所定「本府都市發展局」修正為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並增訂都發局之簡稱規

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考量現行條文第三條與第四條均係規範申請都市計畫

樁位複測之相關事項，爰予整併為修正條文第三條，

其後條次遞改。次依本辦法第三章樁位測定規定、第

八條、第九條及第五十條規定，並參照實務執行經

驗，測定結果經測釘並辦理公告後，始對外發生效

力，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用語，俾使土地權

利關係人得以提出複測申請之時點明確，及配合修正

條文第二條，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 現行條文第五條條次遞改為修正條文第四條。又為使

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一項所定本府依本辦法第五十條規

定就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測釘成果所為之樁位公告，

於辦理實地複測時，並應通知前開自行測釘之土地權

利關係人之規範明確，除移列為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



項後段，並酌作修正。另修正條文第四條其餘內容，

參考本辦法第十條用語，及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酌

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 考量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一項前段與第七條均係規範公

私機關（構）因建設須移動、挖除或覆蓋樁位或控制

點時應繳納之重建工料費用，爰予整併為修正條文第

五條，其後條次遞改；並參考本辦法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用語，及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第五條） 

六、 查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一項後段所定未經同意擅自移動、

挖除或覆蓋都市計畫樁位者，應追繳之工料費，實務

上係指都市計畫樁之損害賠償費用(回復原狀費用) ，

由於其性質上非屬重建工料費用，故其計算應係準用

重建工料費用規定而非直接適用，爰移列為修正條文

第六條。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並參考本辦

法第三十條第一款規定，爰增訂應賠償工料費用者包

含未經同意擅自移動、挖除或覆蓋控制點之情形、經

都發局認定為致使都市計畫樁毀損、滅失或移位之行

為人應負賠償責任及賠償費用準用重建樁位工料費用

計算之相關規範，其餘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

六條） 



七、 參照實務執行經驗，增訂實地樁位已滅失而需申請恢

復樁位者，除地政單位因辦理地籍逕為分割測量所需

外，應繳納規費，且費用準用修正條文第五條重建工

料費用計算。（修正條文第七條） 

八、 考量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二項所定依規定繳納道路挖掘

規費部分，與修正條文第五條所定都市計畫樁位、控

制點之重建工料費用，係屬二事，爰將現行條文第六

條第二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八條；另查現行條文第六

條第二項「臺北市道路挖掘行政規費及保證金收費標

準」業於一０八年間修正法規名稱為「臺北市道路挖

掘各項費用收費標準」迄今，並配合上開收費標準第

二條、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五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第八條） 

九、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

九條） 

 



 

 

「臺北市申請複測都市計畫樁及繳納重建工料費收費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修正說明 

臺北市都市計畫樁位複測費用及

重建工料費用收費標準 

臺北市申請複測都市計畫樁及繳納

重建樁位工料費收費標準 

查依本標準現行條文第四

條、第六條及第七條分別

定有申請都市計畫樁位複

測費用、重建都市計畫樁

位及控制點工料費用之收

費標準；另本標準修正條

文第六條所定都市計畫樁

及控制點之賠償費用、修

正條文第七條增訂申請恢

復樁位之收費規定，係準

用修正條文第五條重建工

料費用收費基準規定。是

本標準係規範都市計畫樁

位複測費用及樁位、控制

點之重建工料費用。爰參

考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關於收費標準之規定名

稱體例，修正本標準名

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管理維護都

市計畫樁及控制點，並

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

與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九條第二項及第二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使都市計畫樁

複測費用及重建都市計畫

樁工料費之收費標準有所

依循，有效提供各用樁單

位使用，保持樁位之正確

一、依本標準現行條文第

四條及第六條分別明

定申請都市計畫樁位

複測費用及重建樁位

工料費用之收費標

準，而依「都市計畫

樁測定及管理辦法」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本標準。 

完整，並依規費法第十條

規定訂定本標準。 

(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九條規定：「土地權利

關係人，如認為樁位

測定錯誤時，應於公

告期間內以書面向該

管測定機關繳納複測

費 用 ， 申 請 複

測。……。(第一項)

前項複測費用標準，

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訂定之。(第二

項)」及第二十九條規

定：「公私機構因建設

需要移動、挖除或覆

蓋樁位時，應由該施

工單位洽樁位管理維

護機關同意，並向樁

位測定機關繳納重建

樁位工料費用後，始

可移動、挖除或覆

蓋。……。(第一項)

前項工料費用標準，

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訂定之。(第二

項)」本標準所定上開

事項之授權依據為本

辦法第九條第二項及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為期明確，應明

定授權依據。 

二、另本標準修正條文第

五條所定之控制點



 

重建費用(現行條文

第七條)、修正條文

第六條所定都市計

畫樁及控制點之賠

償費用、修正條文

第七條增訂申請恢

復樁位、收費及修

正條文第八條(現行

條文第六條第二項)

道路挖掘費用負擔

規定，則非屬本辦

法授權範圍。然上

開事項涉及本府管

理維護都市計畫樁

及控制點之行政規

費、賠償費用計算

等本府職權事項，

宜於本標準併同明

定。是本標準就都

市計畫樁位複測、

樁位及控制點之重

建及相關管理維護

事宜，部分係依規

費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項、本辦法第九條

第二項及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規定授權

訂定，部分係依職

權訂定，爰修正本

條文字。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以下簡稱都發局）。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都市發展局。 

參考本府法制作業體例，

首次提及機關名稱以全名

稱之，爰將現行條文所定

「本府都市發展局」修正

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並增訂都發局之簡稱規

定。 

第三條     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

為本府公告之都市計畫

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

樁位公告日起三十日

內，以書面向都發局繳

納複測費用，申請複

測。 

          前項複測費用，第一

點樁位新臺幣二千七百

元，第二點以上之樁位

每點新臺幣二千元。 

 

第三條    土地權利關係人認為

本府測定之都市計畫樁有

錯誤時，應自樁位公告日

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主

管機關申請複測。 

一、 查現行條文第三條

係關於土地權利關

係人限期申請都市

計畫樁位複測之規

定，而現行條文第

四條係規範申請複

測應繳納複測費用

及費用之計算，二

者均係規範申請複

測之相關事項。為

期 明 確 及 規 範 簡

明，爰將現行條文

第三條及第四條合

併規範(現行條文第

三條與現行條文第

四條第一項合併為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

一項、現行條文第

四條第二項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

二項)，其後條次遞

改。 



 

二、 次依本辦法第三章

樁位測定(第二十條

至二十五條)規定，

樁位測定之作業程

序包含樁位選定、

編號、實地定位及

測定坐標等。復參

照實務執行經驗，

前開測定結果經測

釘並依本辦法第八

條及第五十條規定

辦理對外公告後，

始對外發生效力，

並使民眾周知。如

土地權利關係人檢

視 前 開 公 告 內 容

後，認都市計畫樁

位測定錯誤，得依

本辦法第九條規定

依限申請複測。亦

即，由於前開測定

結果於公告前，仍

處於尚未公開之內

部程序階段，知相

關內容，更無從提

出複測之申請。爰

將現行條文第一項

「本府測定之都市

計畫樁位」，修正為

「本府公告之都市



 

計畫樁位」，俾使得

以提出複測申請之

時點明確。 

三、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

條增訂都發局之簡

稱規定，將現行條

文 所 定 「 主 管 機

關」修正為「都發

局」。 

四、另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三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規定：「細部計

畫 核 定 發 布 實 施

後，應於一年內豎

立都市計畫樁、計

算坐標及辦理地籍

分割測量，並將道

路及其他公共設施

用地、土地使用分

區之界線測繪於地

籍圖上，以供公眾

閱覽或申請謄本之

用。(第三項)前項

都 市 計 畫 樁 之 測

定、管理及維護等

事項之辦法，由內

政部定之。 (第四

項)」本辦法係依都

市計畫法第二十三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訂



 

定，又都市計畫法

所定「土地權利關

係人」之範圍，包

括土地所有權人及

土地使用權人，而

土地使用權人以典

權人、地上權人、

不動產役權人、公

有土地管理機關，

或持有租賃、借用

契約或由土地所有

權人出具之同意使

用證明者為限(參照

內政部六十年四月

一日台內營字第四

０九二六七號解釋

意旨)。是本標準所

定「土地權利關係

人」之範圍同上開

解釋，併予敘明。 

 第四條    申請人申請複測，應向

主管機關繳納複測費。 

          前項之費用，第一點

樁位新臺幣二千七百元；

第二點以上之樁位每點新

臺幣二千元。 

本條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

條，修正理由參照修正條

文第三條說明。 

第四條     都發局對前條土地權

利關係人之申請，應通

知申請人、相鄰有關土

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前

第五條    主管機關對於第三條

土地權利關係人之申請，

應會同原測釘單位，並通

知申請人及相鄰有關土地

一、條次遞改。 

二、修正條文第一項：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

增訂都發局之簡稱規



 

往實地複測；如前條公

告係本府依本辦法第五

十條規定，就土地權利

關係人自行測釘成果辦

理公告者，並應通知該

土地權利關係人前往實

地複測。 

            前 項 複 測 無 錯 誤

者，都發局應將複測結

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如確有錯誤者，應即予

更正，並就更正後之樁

位及鄰近有關樁位重行

辦理公告，另申請人所

繳納之複測費用無息退

還。 

及建物所有權人實地複

測。 

前項複測無錯誤

者，應將複測結果，書面

通知申請人；確有錯誤

者，即予更正，並就更正

後之樁位及鄰近有關樁位

重行辦理公告；其繳納之

複測費無息退還。 

定，將現行條文第一

項所定「主管機關」

修正為「都發局」。另

參考本辦法第十條第

一項規定：「測定機關

對前條土地權利關係

人之申請，應通知申

請複測人及相鄰有關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

人 ， 前 往 實 地 複

測。」用語，並配合

現行條文第三條與第

四條合併為修正條文

第三條，修正文字。 

(二) 查於現行條文第三條

所定認原樁位公告測

定錯誤而申請複測之

情形，如原樁位公告

係由其他土地權利關

係人依本辦法第五十

條規定，自行測釘都

市計畫樁位，再經本

府依本辦法第八條規

定辦理樁位公告者，

除應依本辦法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通知複

測申請人、相鄰有關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前往實地複測外，亦

應通知前開自行測釘



 

之土地權利關係人，

俾使相關爭議得以儘

速釐清。職是，現行

條文第一項爰明定，

前開複測應會同原測

釘單位辦理。然考量

現行條文第一項包含

原測釘單位之用語易

使人混淆，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一項，俾資

明確。 

三、復參考本辦法第十條

第二項規定：「前項複

測無錯誤者，測定機

關應將複測結果書面

通知申請人。如確有

錯誤者，測定機關應

即予更正，並就更正

後之樁位及鄰近有關

樁 位 重 行 辦 理 公

告。」用語，爰將現

行條文第二項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五條     政府機關(構)、行政

法人、自然人、法人或

非法人團體因建設需要

移動、挖除或覆蓋樁位

及控制點時，應經都發

局同意，並向都發局繳

納重建樁位及控制點之

第六條    公私機關（構）因建

設須移動、挖除或覆蓋樁

位時，應洽主管機關同

意，並繳納重建樁位工料

費用（以下簡稱工料

費），測設並埋石者，每

點新臺幣五千五百元；測

一、條次遞改。 

二、修正條文第一項： 

(一)查現行條文第一項前

段所定重建樁位工料

費用之各項收費基

準，與現行條文第七

條所定控制點重建費



 

工料費用(以下簡稱工料

費用)後，始可移動、挖

除或覆蓋樁位及控制

點。 

         前項工料費用，收費

基準如下： 

      一、測設並埋石者：每點

新臺幣五千五百元。 

      二、測設並埋鋼標者：每

點新臺幣三千元。 

三、控制點之重建費用：

每點新臺幣五千五百

元。 

設並埋鋼標者，每點新臺

幣三千元。未經主管機關

同意，擅自移動、挖除或

覆蓋者，主管機關得依測

設並埋石計費向該機關

（構）追繳工料費。 

         前項埋石作業須繳納挖

掘道路之行政規費，由主

管機關依臺北市道路挖掘

行政規費及保證金收費標

準代收彙繳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處。 

用，二者均規範公私

機關(構）因建設須移

動、挖除或覆蓋樁位

或控制點時應繳納之

重建工料費用，規範

事項性質相似。是為

期明確及規範簡明，

並參考本辦法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公

私機構因建設需要移

動、挖除或覆蓋樁位

時，應由該施工單位

洽樁位管理維護機關

同意，並向樁位測定

機關繳納重建樁位工

料費用後，始可移

動 、 挖 除 或 覆

蓋。……。」用語，

爰將現行條文第一項

前段與現行條文第七

條規定合併規範，並

將現行條文第一項前

段及現行條文第七條

關於都市計畫樁位及

控制點之重建工料費

用計算規定，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二項分款

規範收費基準。 

(二)為期明確，爰將現行

條文第一項所定「公



 

私機關（構）」修正為

「政府機關(構)、行

政法人、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團體」。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

增訂都發局之簡稱規

定，將現行條文第一

項所定「主管機關」

修正為「都發局」。  

(四)另因現行條文第一項

後段所定未經同意擅

自移動、挖除或覆蓋

都市計畫樁位者，應

追繳之工料費實務上

係指都市計畫樁之損

害賠償費用(回復原狀

費用)，故該賠償費用

因性質上非屬重建工

料費用，故其計算應

係準用重建工料費用

而非直接適用(參照法

務部一百零七年九月

六日法制字第一０七

０二五二０七五０號

函釋意旨)。為期明

確，爰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後段規定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六條，另

行規定都市計畫樁及

控制點之損害賠償費



 

用。 

二、另考量現行條文第二

項所定依規定繳納道

路挖掘規費部分，與

本條所定都市計畫樁

位、控制點之重建工

料費用，係屬二事，

爰將現行條文第二項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八

條。 

三、修正條文第二項:現行

條文第一項前段及現

行條文第七條關於都

市計畫樁位及控制點

之重建工料費用計算

規定，移列為修正條

文第二項收費基準規

定，並分款定之。 

 第七條    公私機關（構）因建

設須移動、挖除或覆蓋主

管機關佈設之控制點時，

其重建費用依每點新臺幣

五千五百元計費。 

本條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

條，修正理由參照修正條

文第五條說明。 

第六條   未經都發局同意而擅

自移動、挖除或覆蓋樁

位及控制點者，由都發

局要求行為人賠償，賠

償費用準用前條工料費

用計算；都市計畫樁經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六

條第一項後段規定移

列。 

二、考量現行條文第六條

第一項後段所定未經

同意擅自移動、挖除



 

都發局認定遭毀損、滅

失或移位者，亦同。 

或覆蓋都市計畫樁位

者，應追繳之工料費

實務上係指都市計畫

樁之損害賠償費用(回

復原狀費用)，故該賠

償費用因性質上非屬

重建工料費用，故其

計算應係準用重建工

料費用而非直接適用

(參照法務部一百零七

年九月六日法制字第

一０七０二五二０七

五０號函釋意旨)。為

期明確，爰將現行條

文第六條第一項後段

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六條。另配合修正

條文第五條第一項所

定應經都發局同意情

形包含移動、挖除或

覆蓋控制點者，爰增

訂應賠償工料費用者

包含未經同意擅自移

動、挖除或覆蓋控制

點。 

三、復考量除未經都發局

同意而擅自移動、挖

除或覆蓋樁位或控制

點者應賠償費用外，

參考本辦法第三十條



 

第一款規定：「都市計

畫樁經檢測發現異狀

時，其處理方式如

下：一、毀損、滅失

或移位：由樁位管理

維護機關查明原因及

要求行為人賠償，賠

償費用準用前條重建

樁位工料費用計算，

並洽請測定機關依原

樁 位 資 料 恢 復 樁

位。」如經都發局認

定為致使都市計畫樁

毀損、滅失或移位之

行為人，亦應要求行

為人賠償，賠償費用

準用重建樁位工料費

用計算。 

第七條   實地樁位已滅失而需

申請恢復樁位者，除地

政單位因辦理地籍逕為

分割測量所需外，應準

用第五條規定繳納工料

費用。 

 一、本條新增。 

二、因樁位滅失不影響已

公告之都市計畫樁位

坐標認定，實務上都

發局就樁位滅失情形

無主動清查恢復之機

制，惟倘民眾有建築

需求或其他緣由申請

建築線指示(定)圖，

而需依該圖於現地恢

復樁位之情形，得繳

納行政規費申請恢復



 

樁位。爰增訂本條，

明訂申請恢復樁位

者，應繳納規費，費

用準用修正條文第五

條重建工料費用計

算，並考量地政單位

因辦理地籍逕為分割

測量所需恢復樁位

者，無須繳納規費。 

第八條     第五條所定移動、挖

除或覆蓋樁位及控制

點，涉及埋石作業須挖

掘道路者，應依臺北市

道路挖掘各項費用收費

標準規定繳交各項費

用，並由都發局代收各

項費用彙繳予上開收費

標準之主管機關。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六

條第二項規定移列。 

二、因現行條文第六條第

二項所定「臺北市道

路挖掘行政規費及保

證金收費標準」於一

百零五年九月九日修

正名稱為「臺北市道

路挖掘各項費用及保

證金收費標準」，嗣於

一百零八年五月八日

再修正名稱為「臺北

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

收費標準」。爰配合上

開法規名稱修正及該

收費標準第二條所定

主管機關有數機關，

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

條增訂都發局之簡稱

規定、修正條文第五

條規定用語，修正文



 

字。 

第九條     本標準所定書表格式，

由都發局定之。 

第八條    本標準所須書表格式，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遞改。 

二、參考本府有關機關另

定書表格式之規範體

例，並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增訂都發局之

簡稱規定，爰將現行

條文所定「主管機

關」修正為「都發

局」，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遞改。 

 


